
捐赠协议书

协议编号：            
甲方：
乙方：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为支持常州工学院教育事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以下财产，并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 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  现  金：（人民币）

动  产：

不动产：   

第二条  甲方的捐赠是甲方拥有资金所有权和处置权的合法资金。
第三条  捐赠意愿：

第四条  赠与财产的交付时间、地点及方式

交付时间： 

交付地点：常州工学院

交付方式： 

第五条  捐赠资金收款帐号：
开户银行：招商银行常州分行营业部/中国银行常州红梅假日支行
账户名称：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银行账号：519904743710006/468966442463

第六条  甲方在约定期限内将赠与财产及其所有权凭证交付乙方，并配合乙方依法办理相关法律手续；乙方收到甲方赠与财产后，应出具合法、有效的捐赠票据。

第七条  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，

对于甲方的查询，乙方应当如实答复。

第八条  乙方尊重甲方捐赠意愿，根据学校事业发展需要合理使用捐赠资金。

第九条  甲方是否需要乙方出具捐赠资金使用相关报告：□ 是    □否

第十条 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管

辖和保护。

第十一条 双方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签订协议，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；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，以实现协议为目的，自愿协商解决。

第十二条 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。

  甲方（签名/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

